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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文中曾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

产生的是以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①套用马克思的逻辑，我们可以给出如下判断：“互联

网产生的是以平台企业家为首的社会”。 

互联网的兴起，打碎了原有的层级制组织结构，让社会变得更加“去中心化”了。而与

此同时，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交互变得空前地紧密，即使身处地球两端，人们也可以进行交

流、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正在以新的形式重新“中心化”，而让“去中心化”的社

会实现重新“中心化”的纽结就是平台。 

从传统的视角看，平台是一件很奇怪的事物——自科斯以来，人们往往持有一种市场与

企业二分的观点，认为两者是对立的（Coase，1937）。而平台却偏偏同时兼具了这两者的属

性：从作用上看，它扮演的是市场的角色，主要用来沟通和实现人们的交互；而从表现形式

上看，它往往以一个企业的形式呈现。 

平台的兴起，可能是新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商业事件。它以空前的力量把人和人连接在

了一起，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便利。通过平台，远隔千里的人们可以相互沟通、相互交易、

一起进行分工、合作。与此同时，平台也以前所未有未有的速度积累着财富。对于传统企业

来讲，完成从创建到市值百亿、千亿恐怕需要几十、上百年的时间，而对于平台企业，这一

过程可能只用短短几年。目前，那些最为成功的企业，大多都带有平台属性（Evans and 

Gawer，2015）。 

平台实践的蓬勃发展，呼唤着相关理论研究的进行。近十多年来，平台已成为了经济

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多个领域共同关注的话题，大批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

都从各自角度对其发表了观点。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平台的认识还远远赶不上实践的发展，

在很多问题上，分歧也远远多于共识。 

在本文中，笔者将对关于平台的经济学文献进行一番梳理。在笔者看来，目前经济学

文献中关于平台的讨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主要论题：竞争问题和治理问题。其中，竞争问

题是把平台作为一个竞争的主体，来考虑其在市场中的行为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福利效应。

而治理问题重视的则是平台同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以及由此造成的平台绩效和利益分

配问题。在理论渊源上，竞争问题主要源于产业组织理论，而治理问题则主要源于企业理论。 

作为一名已接触平台理论十年的学习者和研究者，笔者深知目前关于平台的文献已汗

牛充栋，并且每天都有新文献出现。因此，这个梳理很难说是一个完全的综述，只能说是一

个个人的学习笔记，其中的观点也仅是个人的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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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讨论平台时，我们在说什么？ 

（一）平台一定是双边的吗？ 

在讨论平台的相关问题之前，有必要对平台的概念进行一些简要的讨论。平台是什么？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它可以被定义为用户（如买方和卖方）之间交换商品、服务和信息等

的交易场所（Martens，2016）。它可能是有具体的物理场所的，例如农贸市场；也可能是虚

拟的，例如电商平台。 

长久以来，很多人都把“平台”、“双边市场”（或“多边市场”）这两个词混用，认为

它们是同义词。但这样的混用有时会和我们的直觉相悖，从而对一些分析造成干扰。例如，

在研究共享单车时，我们通常认为它是一个平台，并且很多分析平台问题的思路也适用。但

是，如果按照严格的定义，它其实并不具有双边性。②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把是否具有双

边性作为平台的一个关键指标，将会把很多通常认为的平台排除在外。在我个人看来，不妨

把平台的定义界定得更为宽泛一些，而仅把双边市场平台（或双边平台）作为其中的一种。

对应的，也有一些单边平台。③当然，在现存文献中，讨论双边平台的是最多的，因此在后

文中，除非专门指出，提及的平台都指双边平台。 

（二）什么是“双边市场” 

“双边市场”也是一个定义模糊的词汇。这个词出现的时间很早，不少早期文献都使

用过（Böhm-Bawerk，1923；Gale and Shapley，1962）。在这批文献中，“双边市场”主要用

来揭示市场的交易形式，即买卖双方成对匹配交易。这一意义和现代的理解出入较大，但非

常有启发性，后面我们将对此进行具体讨论。 

现代意义上对“双边市场”的讨论起源于对“跨群网络（正）外部性”（cross-group positive 

externalities）的关注。所谓“跨群网络外部性”，简而言之就是平台一侧的用户增加，会导

致另一侧的用户也相应增加，一些学者认为存在双侧“跨群网络外部性”的市场就是双边市

场（Caillaud and Jullien，2003；Rochet and Tirole，2003；Amstrong，2006）。④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定义过于严格了，在很多市场上，只有一侧对其对侧有正的外

部性，而另一侧则对其对侧没有正的外部性，甚至有负的外部性，⑤按照上述定义，这样的

市场显然不能算是双边市场。针对这一情况，后来的一些文献中放宽了对定义的限制，认为

只要至少一侧具有“跨群网络外部性”就可以算作双边市场（Armstrong，2006；Evans，2003；

Evans and Schmalensee，2007；Filistrucchi et al.，2013）。当然，如果从“跨群网络外部性”

来定义双边市场，就涉及到对这一外部性强弱的测度。因此，它本身其实是一个实证问题

（Filistrucchi et al.，2013）。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用跨群网络外部性定义双边市场将会缺少包容性，会将现实中很

多跨群网络外部性较弱的市场将排除在双边市场之外。他们建议，从价格结构的角度入手来

定义双边市场（Rochet and Tirole，2006）。根据这种思路，如果将交易价格在市场两侧之间

进行安排，就能够对交易后果产生影响，市场就应该被定义为是双边的。 

通过以上扩展，“双边市场”的概念已经可以涵盖很多现象。但问题在于，这样的定义

可能过于宽了。例如，根据如上定义，很多的公司，甚至小卖店都可以被归为平台。这就难

免让“双边市场”的概念失去了原有的针对性。考虑到这点，Hagiu 和 Wright 建议收窄多边



市场的定义。他们附加了两个条件：（1）市场的各边之间直接交易；（2）市场各侧“附属”

于平台，并有将它们绑定在平台上的资产专用性投资，导致它们离开平台的成本较高（进入

退出的成本并非为零）（Hagiu and Wright，2015）。 

当然，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双边市场”，还有在不同的语境中，根据不同的讨论问题去

进行考虑。 

（三）平台的分类 

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对平台进行不同的分类。 

Evans（2003,2007）将双边市场分为三种：市场创造者（market maker）、受众创造者

（audience maker）和需求协调者（demand coordinator）。市场创造者将对交易感兴趣的两个

不同群体汇聚起来，提高了匹配的可能性，并降低了搜索成本，其代表为电商平台、超市等。

受众创造者主要是媒体产业，包括电视、报纸、网站等，它们会吸引尽可能多的观众和读者，

这样企业才愿意到上面去做广告。需求协调者包括软件平台、操作系统和支付体系等，它们

既不进行交易，也不买卖信息，但协调了用户的需求以避免重复成本。 

Filistrucchi et al.（2013；2014）则将平台划分为了交易型和非交易型。其中，交易型平

台需要平台的参与者产生了交易，才能产生“跨群网络外部性”，或者说“使用外部性”（usage 

externality）。交易型平台的一个例子是菜市场：菜农与市场签订了租赁合同并不会产生外部

性，只有真正在市场交易，才能产生外部性。而在非交易型平台中，用户只要加入了平台，

就会产生“跨群网络外部性”，或者 “会员外部性”（membership externality）。非交易型平

台的一个例子是在线交友平台。只要用户注册了平台，就会产生外部性，而未必要求其一定

要使用平台。 

 

二、平台的竞争问题 

（一）现代垄断者？ 

学者们对于平台（这里我们指的是双边平台）的关注，最早开始于其对竞争的影响。

和一般的企业不同，平台企业更容易做大规模、形成垄断，同时也更有激励来滥用这一力量。 

为什么平台企业更容易做大规模、形成垄断呢？其原因在于其“跨群网络外部性”。由

于“跨群网络外部性”的存在，平台就具有“鸡生蛋、蛋生鸡”的属性：只要能够设法对一

侧的用户数量进行提升，另一侧用户的数量马上也会提升。反过来，它又会提升原来那侧的

用户数量……如此反复，导致平台企业能以极快的速度成长。同时，平台企业往往也具有“群

内网络外部性”，因此当一个平台的规模成长起来后，其规模就为它提供了进入壁垒，新的

企业将很难再有机会进入。这就会造成“赢者通吃”（winner-take-all）的问题（Caillaud and 

Jullien，2003；Evans，2003）。 

同时，在获得了市场支配力后，平台也更有激励和能力对这一力量进行滥用——至少

从理论上，应是如此。相对于一般企业，平台企业更容易采取掠夺性定价、搭售、价格歧视

等手段来攫取消费者剩余。 

（1）掠夺性定价。因为“鸡生蛋、蛋生鸡”的性质，“掠夺性定价”（Predatory Pricing）

对于平台企业而言就是一个十分吸引力的策略，它可以帮助平台迅速成长（Armstrong，2006；

Rochet and Tirole，2003,2006；Parker and Van Alstyne,2006）。 



（2）搭售。在双边市场情形下，搭售可以被用作一种隐性补贴，提高用户数量和平台

利润。因此平台会十分有积极性对其进行使用（Amelio and Jullien，2012）。例如，Google

等搜索引擎会在提供搜索的同时，提供很多其他服务。 

（3）偏向性引导。由于用户的交易需要经过平台，因此平台就具有了帮助用户挑选交

易对象的可能（Rieder and Sire, 2013；Grimmelmann，2014）。例如，电商平台的推荐功能，

以及网约车的挑选客户，都是偏向性引导的例子。 

（4）价格歧视。平台可以积累大量的用户数据，更加了解用户的偏好，因此更有可能

推行价格歧视行为。⑥当然，有时价格歧视行为会以比较隐秘的方式进行，例如通过“渠道

优惠券”。 

（5）阻碍新的竞争者进入。相对于传统企业，平台企业具有更高的市场壁垒，因此更

容易把新竞争者拒之门外，从而保证其垄断地位。 

对于作为垄断者平台还有更多的指控，在此不一一枚举。在一部颇有影响的新书中，

平台甚至被冠以了“现代垄断者”（Moazed and Johnson，2016）的称呼，并惊呼“平台正在

吃掉这个世界” （Platforms are eating the world），人们对平台垄断的恐惧由此可见一斑。 

（二）对“垄断者”的无知 

平台成为垄断者的可能是令人忧虑的。但更为可怕的是，我们对这样的潜在垄断者还

所知甚少： 

（1）我们很难界定平台企业的相关市场。在对传统企业的反垄断调查中，我们已经有

了一套相对成熟的相关市场界定方法，其代表是 SSNIP 法，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临

界损失法、临界弹性法、剩余需求法等方法。这些分析严重依赖于对价格的观察，因此对于

双边平台就显得颇为乏力。在很多时候，我们经常遭遇到“免费”的情形，此时界定相关市

场将会非常困难。虽然一些文献提出过一些针对平台的相关市场界定方法（例如 Evans and 

Noel，2005；Evans，2011），但是这些方法的实际操作依然十分困难。 

（2）对于所谓的垄断行为，我们也难以判定。以“掠夺性定价”为例：对传统的商业

模式，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企业的成本和定价，比较容易地判定企业是否进行了“掠夺性定价”，

但对于平台企业来说，这点却非常难。由于“价格结构非中性”的存在，企业完全可能在让

整体定价不低于成本的情况下让某一侧的价格低于成本。这样的情况到底是否能被认定为是

“掠夺性定价”，会引起很大的争议。 

（3）对于新型垄断者到底是天使还是魔鬼，我们也了解得非常有限。在传统市场上，

只要没有自然垄断问题，企业之间开展竞争就几乎总是有益的。但对于多边平台，这个逻辑

并不适用。即使不考虑规模经济，同时存在多个平台削弱了跨群网络外部性，因此未必会提

高效率（Caillaud and Jullien, 2003）。当平台是垄断的时，它可以达到网络外部性最大化，因

此它可能是非常有效率的（Weyl, 2012）。 

（三）限制垄断者的力量 

幸运的是，在我们对平台垄断的可能威胁绞尽脑汁时，有几股力量可以抑制平台垄断

的形成。这三股力量分别是市场容量、用户的异质性，以及多归属（multi-homing）。 

（1）市场容量。我们知道，其实农贸市场也具有多边平台的属性，但是我们从来不用

担心它会垄断，这是因为它的物理容量是有限的。对于在线平台而言，当然没有这种物理容

量限制，但是它们也在其他一些地方受到限制。例如，网页的面积是有限的，它可以给广告



的空间会受到限制，这就给平台造成了约束。 

（2）用户的异质性。当用户的异质性很强时，即使通过平台，他们的搜索成本也很高。

此时，跨群网络外部性就会减弱。多边平台获取垄断地位的优势也会减弱。 

（3）多归属。在现实中，人们往往不会只使用一个平台，而通常会“脚踩两只（甚至

多只）船”，在多个平台上进行交易。这样，平台即使能获得很多用户，他们对用户的控制

力也不会很强，因为用户随时可以跳转到另一个平台，而不用支付过多的跳转成本（switching 

cost）。此时，平台很难获得真正的市场力量。 

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Evans（2017）对世界顶级平台的经营状况进行过一项研究。结

果发现在最近几年中，这些平台在行业内的排名变化非常之大。曾经叱咤风云的 MySpace、

Nokia/Symbian 等平台，已经风光不再。而 Google AdWords 等老牌广告平台也正在受到新生

的 Facebook 广告业务的挑战。看来，在现实中，那些“现代垄断者”们也并非高枕无忧。 

 

三、平台的治理问题 

（一）规制与治理的边界 

所谓平台治理，是以平台作为主体，对以自身为中心的生态的治理。这里，平台生态

指的是由平台及其参与者构成的生态（Boudreau and Hagiu，2011），而治理是一套规则，它

规范着谁参与生态系统、怎样分配价值、怎样解决纠纷（Parker and Alstyne,2014）。  

要对某一事物进行管理，无非有两种思路：一是以政府主导的管制（regulation），二是

以相关主体自发组织、自发参与的治理（governance）。这两种管理模式有很多不同：其一，

从目标上看，政府的管制是以社会总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而平台治理的目标则未必如此。

它可能有其他目标（例如平台利润最大化）。其二，从管理手段看，平台治理要多于政府管

制。政府管制只能以禁令、价格限制等有限的方式实施，而平台治理的工具则更多，除了可

以利用价格等常规手段，还可以通过设定规则、声誉机制等方式进行治理。其三，从信息获

取看，平台比政府更有优势获得本地知识（Boudreau and Hagiu，2011）。 

选择哪些事情归政府管，哪些归平台管，需要权衡两者的成本和收益。政府管制的优

势在于其目标（至少从理论上看）更符合公众利益，但其劣势在于其掌握的信息和工具的限

制更少。此外，政府作为一个外部监管者，可能被利益相关者“俘获”，从而放弃其中立态

度。而平台的劣势在于它的目标并不是公众利益最大化，平台本身的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就

存在着冲突。而其优势在于更多的信息掌握和更多的可选择工具。双方成本收益的权衡决定

了政府管制和平台治理之间的界限。一般来说，那些具有巨大外部性的事项，应当落入政府

管制的范围，而外部性比较小的，则更多应该属于平台治理的范围。 

（二）治理手段的局限 

尽管平台的治理手段要远远多于政府的规制手段，但是其受到的局限也是明显的。一

方面，这些手段的本身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另一方面，在很多时候，平台企业的治理手段也

会进入公共领域，与现有的法律法规发声冲突。这些都会限制平台的治理能力。 

1、治理手段的局限性举例——声誉机制的局限 

对于企业来讲，声誉或者口碑是至关重要的。由于声誉会影响到客户日后和自己的互

动，企业会更加在乎自己的行为，从而为自己积累良好的声誉（Kreps，1990）。对于平台来



讲，声誉机制也具有同样的作用。很多在线平台将传统的“口口相传”的声誉积累机制搬到

了线上，建立了用户间互相打分评级的机制。很多学者认为，这些评级降低了信息不对称，

是能够确保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安全的可靠的自我监管形式，不应该被任何形式的监管干预所

改变（Allen and Berg，2014；Cohen and Sundararajan，2015；Koopman et al.，2014，2015；

Sundararajan，2014；Thierer et al.，2015）。 

不过，在实践中声誉机制其实存在着很大的局限。首先，很多平台的评级机制都面临

着评级供给的不足，很多的用户并没有激励进行评级（Avery et al.，1999；Miller et al.，2005）。

例如，一项关于 ebay 的研究表明，在 ebay 平台上，买卖双方都进行评级的比例不到 3%

（Dellarocas and Wood，2007）。关于国内在线平台的评级状况，目前还缺乏相关的研究。

但是根据笔者了解的情况，不少在线平台的在线评价比例也不到 50%。显然，评价供给的

不足会对声誉的准确性造成很大负面影响。其次，平台用户之间还可能存在着策略性互动。

一些平台为了提高相互评价率设置了一些机制，例如对参与评价进行奖励，对不参与评价进

行惩罚等。这种做法可以提高评价的参与率，但是却会滋生评价的策略性行为（Cabral and 

Hortacsu，2010；Saeedi and Sundaresan，2015）。例如，一些电商会主动联系客户进行好评，

并以对其骚扰作为威胁，而在考虑到可能的麻烦后，客户也往往会对电商给予好评。显然，

这种策略性行为的存在，也会对声誉机制产生扭曲，影响其有效性。尽管一些学者已经提出

了一些针对性的方法来克服这些策略性行为，例如 Bolton et al（2012）就建议在双方都提交

评价后再显示评价后果，但总体来说，目前策略性行为还很难完全被克服。 

2、治理手段和公共域的冲突 

平台的一些治理手段，对于调整其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平衡它们之间的利益是

十分有效的。但在不少时候，这些手段会进入公共域，与现有的法律法规产生冲突。 

例如，平台可能会限制其内部的竞争（如通过征收准入费和发放许可等措施）；它们可

能会监管价格、监控用户行为并收集用户反馈、推动用户履行相互签定的合同（如通过仲裁

和补偿政策等）。平台有充足的理由强制推行监管——这可以避免在信息方面搭便车的行为

（只将平台作为陈列室或只为了通过平台获得用户反馈）或避免将平台和用户投资据为己

有。然而，这些自我监管性干预措施可能会扭曲竞争。不过竞争主管部门应该谨慎地否决这

些监管措施，因为对市场一侧的限制也会影响市场的其他侧。 

要对平台进行有效治理，就必须对治理手段与公共域产生的冲突进行协调，而这往往

是充满了挑战的。 

（三）关于平台治理总体思路的一些思考 

平台是一个新事物，对于如何对其进行治理，并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不过，关于

其他事物的治理，我们已经有了大量的经验。在平台治理的实践中，我们可以对这些经验进

行治理，从而形成一套新的治理思路。 

1、对 Ostrom 的公共治理思想进行借鉴 

在某种意义上，平台是一种公共物品，其治理也涉及到 “囚徒困境”和集体行动问题。

这就启发我们，可以借鉴 Ostrom 等人对公共事务治理的思路来对平台治理问题进行思考（陈

永伟、叶逸群，2017）。 

奥斯特罗姆提出了治理规则设计的三个问题和八项原则。其中，三个问题分别是“谁

来制定规则”，“如何分配权利义务”以及“怎样解决纠纷”。而八项原则则是针对这三个问



题设计的。它们分别是（1）清晰界定边界，包括资源所有者边界和资源边界；（2）占有和

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保持一致；（3）应保证本地人参与规则制定；（4）完善监督体系；（5）

建立分级式制裁；（6）冲突解决机制最好由本地人执行；（7）对组织权的最低限度认可；（8）

建立分权制组织。在奥斯特罗姆看来，只要牢牢掌握好这八个原则，就可以较好地对前面的

三项问题进行回应，并充分调动社会资本的作用，创造出良好的信任和合作环境。 

按照奥斯特罗姆理论的启示，平台治理的关键应当是要充分调动各类社会资本，增强

平台的整体信任程度，让平台使用者中那部分利他主义者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而要实现这

一点，就必须按照奥斯特罗姆所讲的八项原则来对“谁来制定规则”、“如何分配权利义务”、

“怎样解决纠纷”这三个问题进行很好的回应。 

2、应用好机制设计 

在实践中，平台往往会涉及与大量用户的交互，如果采用一一应对的方式去加以治理，

会耗费很大成本。与此相比，采用机制设计的思路将是更为有利的（陈永伟，2017）。 

举例来说，对于很多电商平台而言，恶意投诉是一件很令人头疼的事。由于存在着信

息不对称，平台很难将真正的投诉者和恶意投诉者区分开，而对每一个投诉都认真加以处理

又会耗费很多精力。针对这一问题，可以参考法律经济学中应对恶意诉讼的方法，适当提高

投诉成本，制造一个“门槛”，把真正的投诉者和恶意投诉者区分开，从而达到减少恶意投

诉、将更多精力分配到真正的投诉上的目的。 

3、用好各种治理手段之间的针对性和互补性 

治理模式是多样的，每个平台选择用何种模式来进行治理，要针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

分析。在治理模式的选择过程中，信息的特征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Dixit，2003）。以第三

方媒体治理为例：如果涉及的信息是私人性的，难以被识别和证实，那么采用媒体治理的效

果就会很差。而如果涉及的信息是公共性的，比较容易被识别和证实，那么采用媒体治理的

效果就会比较好。 

同时，还应当注意各种治理工具之间的互补性。治理体系是多种要素的组合，各种治

理工具之间可能存在着着替代或互补，要让治理体系运作更为顺利，就应当尽可能使用彼此

之间具有互补性的治理工具（Milgrom and Roberts，1992）。以前面提到的评级打分系统为

例。从设计的初衷来看，这一系统是为了帮助声誉的积累，但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那样，在

实践中这一系统很可能存在着偏差，从而导致所传递的信息并不客观。考虑到这一情况，引

入一个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就可能是有利的——当打分出现了偏差，影响了声誉的客观性时，

用户可以通过这个机制来对评价进行纠正。这样，声誉机制的运行就会更加良好。 

需要指出的是，互补性的重要性说明了单一治理手究竟如何，需要放在更为具体的环

境中考察。对于平台运营者而言，这意味着单纯学习其他平台的“先进经验”，照搬某种工

具，可能是无效的。世界上没有最好的治理模式，只有最适合的治理模式。 

（四）搜索和匹配问题 

前面的讨论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平台所拥有的网络外部性展开的。但正如我们前面指出

的，平台更为根本的属性是其促进交易的性质。在这个过程中，平台起到了帮助用户进行搜

索、匹配的作用。帮助用户进行有效搜索、匹配，并在此过程中平衡平台与用户、用户与用

户之间的关系，是平台治理的一个重要问题。 

1、搜索的中立性问题 



在平台上，每一个用户面临的潜在交易对象规模是如此巨大，这导致他们不得不借助

搜索来寻找交易对象，而很多平台也将搜索作为自己的主要业务之一。在现实中，很多平台

的搜索都接受广告赞助。这就可能影响平台搜索的客观性（Rieder and Sire, 2013）。 

（1）通道还是编辑？ 

    关于平台应该在搜索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论观点：通道理论和

编辑理论。 

通道理论（Conduit Theory）认为，搜索引擎是被动的中介，为了回应用户的搜索请求

而对相关搜索结果进行“客观”筛选，在此背景下，人们呼吁实现“搜索中立”及搜索的“准

确性和客观性”（Bracha and Pasquale，2008；Laidlaw，2008）。 

编辑理论（Editor Theory）将搜索视为回应用户需求而对搜索结果进行主观排名，搜索

引擎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编辑作用。这种“编辑观”暗示着完全不存在搜索中立，因

为任何排名都代表着搜索引擎对最佳排名的看法。 

在现实中，平台究竟更像是通道还是平台呢？一些实证研究提供了相关证据。Ursu

（2017）利用 Expedia 的旅店搜索进行实验。结果发现排名影响点击率，但不影响最终购买

状况。改进排名后，可以大幅改进消费者福利，但是会减少平台的收入。Cohen et al（2015）

对 Uber 出租车叫车程序的定价进行实证研究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透明度不足。Uber

通过“加成定价”算法来制定价格。他们发现由此得出的价格对顾客和司机并不公平。相隔

不远的消费者对同样出行里程所收到的报价大相径庭。Fradkin（2014）对 AirBnB 的研究模

仿了不同干预情景，这些情景能够最大化匹配效果，并且都基于通过算法改变了的信息用途。

由此可见，在现实中，平台在搜索过程中会考虑自身的利益，现实的平台更类似于编辑，而

非通道。 

（2）对搜索中立性的反思 

Grimmelmann 认为，通道论允许网站发声，而编辑论允许搜索引擎发声。他认为这两

种理论都曲解了搜索引擎能做些什么且应该做些什么。搜索结果必然是客观通道和主观编辑

的结合。从消费者的观点来看，最理想的搜索引擎是“受信任的顾问”。它不应该误导消费

者，而是展示与他们的偏好相匹配的结果。搜索引擎应该通过以下方式为用户履行受托角色：

“不要任由自己的利益冲突影响搜索结果；它不应该有意把明知无关的结果反馈给用户；它

绝不能滥用搜索请求，也绝不能隐瞒重要的搜索结果”（Grimmelmann，2014）。换言之，他

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重新阐述了“搜索中立”的概念。最后，他强调搜索排名方面可能存

在的问题是它们的个性化程度不足，只迎合了普通消费者的需求。除了之前的搜索请求记录

以外，个性化排名还需要获得更加个人的信息，由此提出了隐私和搜索效率之间的取舍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顾问论”本身也并不是没有问题。根据“顾问论”，最好的搜索方式

应该是个性化搜索，但这样可能的结果可能是对用户造成“信息孤岛”。究竟怎样在用户想

知道的和用户应该知道的内容之间进行取舍，依然是一个开放性问题。 

2、超级巨星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Superstars） 

搜索排名受到“超级巨星经济学”这个内在问题的困扰（Rosen, 1981）。排名存在着顶

端和尾端。排名居首的产品被称作“超级巨星”。消费者研究了产品排名之后倾向于购买排

名靠前的产品。他们只关注排名靠前的产品以降低搜索成本。这可能会引发锁定效应：热门

产品越来越热门。 



长尾效应和超级巨星效应会同时出现，代价是牺牲了“中间”产品。虽然不一定提升

产品在热门程度中的实际排名，但提高了销售分布的偏度。搜索成本降低也可能会引来更多

搜索者和消费者。这或许会提高需求总量，但也可能颠覆产品的相对受欢迎程度及它们对应

的排名（Johnson and Myatt，2006）。 

如何克服“超级巨星经济学”带来的影响？这也是平台搜索中指的研究的一个问题。 

3、广告问题 

    如果说搜索是让消费者通过平台找到商家，广告就是让商家通过平台找到消费者。究竟

平台在帮助商家方面做得如何，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Blake、Nosko and Tadelis (2014）发现在 eBay 上投放广告的回报率为负值。他们对 eBay

开展了大规模行为实验以测量付费搜索广告的有效性，发现付费搜索的回报只是常规非实验

估算结果的零头。受品牌关键词驱动的广告没有产生可测量到的短期收益。非品牌关键词广

告对新用户和不常来的用户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eBay 老用户的购买行为不会受到广告

的影响，这类用户占用了大部分广告费用，导致广告的平均回报为负值。Lewis and Rao(2015）

说明了广告回报的波动性极大，而且基本上是不可测的。 

Goldman and Rao（2017）认为目前流行的广义第二价格（generalized second price, GSP）

广告竞价机制可能是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因为它导致受赞助的搜索排名产生偏差，使转化

率远远低于预期。 

（五）数据问题 

作为交易的中介，平台产生了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也引发了很多新的问题。例如，

这些数据究竟应该属于平台还是属于用户？如何在使用数据时保护消费者隐私？如何预防

平台滥用占有的数据等。本文主要讨论两个话题：数据的产权和数据的垄断。 

1、数据产权问题 

从经济学上看，最合理的产权归属应该是能让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那么，究竟把数据

产权划分给谁才能够达到更高的社会福利呢？这需要权衡划分给每一方的成本和收益。如果

将数据划分给平台，那么其收益是可以产生更大的“范围经济”，从而更好地创造价值

（Varian，2014；Lewis and Rao，2015），而其带来的成本则是可能会侵犯用户隐私，以及

有助于平台进行价格垄断等行为（Acquisti et al，2015）。而如果把产权划分给用户，则不会

有以上收益和成本。 

问题是，直接比较两种划分方法的福利依然是困难的。一个处理方法是进行一个思想

实验，假设在交易成本很低的情况下，看数据最后会有怎样的归属。根据科斯定理，在交易

成本足够低时，初始产权划分并不重要，通过交换，对物品评价最高的一方将获得产权。

Arhey et al（2017）曾经做过类似的实验，他们发现即使是那些宣称对隐私十分重视的人，

也会以很低的价格出让自己的隐私信息。这印证了数据对于个体用户的价值要低于平台。从

这个角度看，将数据产权界定给平台可能是更有效的（陈永伟，2017）。事实上，这一结论

也符合了一些研究的观点，即个人对于数据的评价并没有反应出数据的社会价值（Berthold 

and Bohme，2010）。 

当然，将数据产权划分给平台也会产生一些问题。这就涉及产权保护应采用什么规则。

法律经济学家 Calabresi 曾提出过三种规则：财产规则、责任规则和不可转让性（Calabresi，

1972）。笔者以为，对于大部分数据，应使用责任规则，可以允许需要者使用，并与数据所



有者探讨相关报酬；至于重要隐私数据，则当适用不可转让性——尽管企业可以拥有它，但

不可轻易将其转移他人。 

2、数据垄断问题 

对于平台拥有数据的一个忧虑是，它会造成数据垄断。那么，平台是否能垄断数据呢？

关于这点，学者之间的争议很大。一些学者认为，数据并不难被替代，因此很难垄断，打击

数据垄断会降低人们对数据投资的积极性（Lambrecht and Tucker，2015；Tucker and Wellford，

2015）。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数据搜集是缓慢的。由此可以造成短期难以替代，可以构筑

竞争优势，因此也可以造成垄断（Strucke and Ezrachi，2017、Stucke and Grunes，2017）。

可以预见，相关的争论还会不断地持续下去，但总体来说现有的相关研究还不是很多。 

 

四、做企业还是做平台？ 

随着平台模式的崛起，传统的商业模式似乎是衰落了。但是，传统的商业模式真的没

有前途了吗？Hagiu 和 Wright 在最近的一系列论文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 

他们关注的问题是，企业如何在多边平台和转销商之间进行选择？在他们看来，这取

决于四方面的因素： 

（1）供应商和供货商之间的相对信息优势。例如，Amazon 同时扮演多边市场和转销

商的角色，但是对于不同的商品，这两种模式所占的比例是不一样的。举例来说，Amazon

是做图书起家的，对于这个市场非常了解，因此其网站上的图书 50%以上由 Amazon 自营，

这里它主要扮演转销商角色。而对于电子产品，Amazon 了解较少，因此其网站上的电子产

品中只有约 1%是由其自营的，其余都是由第三方商户销售的。 

（2）跨产品外溢性（cross-product spillovers）会导致“多边平台”模式。这点很容易

理解：当存在“跨产品外溢性”时，一种产品的营销努力会让与自己同侧的所有其他种类产

品变得更加畅销。这相当于让平台的“群内网络外部性”变得更强了。 

（3）卖方和中介之间的相对边际成本优势会影响模式的选择。在转销商模式里，中介

在销量庞大的产品上具有成本优势——这倾向于固定成本较高、边际成本较低的商业模式。

在“多边市场”模式里，供应商在长尾利基市场产品方面占据一定优势，这些产品营业额不

高，但边际成本较高。 

（4）市场各侧之间的正网络效应（以单向或双向的方式出现在买卖双方之间）会导致

选择转销商模式。这一点并不直观。为对此进行说明，我们暂称一侧用户为消费者，一侧用

户为商家。由于存在各侧之间的正网络外部性，因此当消费者增加后，其对商家的诱惑也增

加了。更多商家可能加入平台，但这同时就增加了商家的竞争压力，从而可能减少平台对每

个具体商家的吸引力。平台为了让商家留在平台，必须向其转让更多利益，而这有可能降低

平台的总体利润。而如果是转销商，则不会存在如上问题。 

综合以上几点，平台模式是否能比其他模式更为成功要取决于很多具体情况。从这个

角度看，平台模式的兴起未必意味着传统商业模式的没落。在一些情况下，传统商业模式可

能是比平台模式更为有利的。 

 



五、小结 

麦卡菲和布莱恩弗森在新作中把平台的兴起作为“数字革命”的三大标志性事件之一

（McAfee and Brynjolfsson，2017）。我想，这个评价对于平台而言是毫不为过的。平台的崛

起，改变了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更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关于平台，我们还

很无知，更多的研究有待被开展。 

路漫漫兮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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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42 页。 

② 它更类似于 Hagiu and Wright（2015）所说的转销商模式，这一模式我们将在后面说明。 

③ 关于单边平台的讨论可以见魏炜、林桂平、朱武祥（2016）。 

④ 当然，Rochet and Tirole（2003）增加了两个限制：（a）市场的双侧无法相互协调，成为

统一的利益体，（b）平台在一侧的收费无法传导到另一侧。 

⑤ 一个例子是电视台。更多的观众对于广告商有正的外部性，而更多的广告则对观众有负的

外部性。见 Filistrucchi et al.（2013）。 

⑥ Useem（2017）的报道提供了很有意思的例子。 


